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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11 年 9 月 1 日（星期四）12 時 15 分 
地  點：教科館 303 教室（Google Meet 視訊連結：https://meet.google.com/ncv-rucd-kmn） 
主  席：林思玲主任                                       紀錄：紀靖茹 
出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11.7.4）決議執行情形。 

案由 決議 執行單位 執行情形 
一、本系 111 學年度各項會議

代表遴選案。 
照案通過。 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 
依決議執行，已將名單

送至院辦公室完成發

聘。 
 
貳、主席報告：（略） 
參、工作報告： 

一、111 年 9 月 16 日辦理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人工加退選相關事宜。 
二、填報教育部大學院校務資料庫（每年 3 月、10 月）、大武山學院「THE 世界大學影響力排名

初盤佐證資料」（每年 1 次）及行政會議工作報告（每月 1 次）。 
三、請各位教師上傳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期「教學大綱」及「教師 office hours」。 
四、請各位教師預先規劃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排課課程。 
五、本系 109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分配款$63,437 元，11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分配款$422,899

元。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林思玲 
案由：有關本系大學部增設【動態視覺設計】3 學分課程，請討論。 
說明： 
一、本課程主要授課內容為，如何將靜態設計及文化創意視覺文本，應用例如動畫、視覺特效、動

態圖像、影音敘事……等動態模式，進行轉譯成為新媒體的數位應用，是當代不可或缺的重要

知識技能。 
二、「動態視覺設計」新增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1】。 

 
擬辦：通過後，提院、校課程委員會討論，於自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始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林思玲 
案由：有關本系碩士班（含在職專班）研究生，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提請畢業之相關規範，請討論。 
說明： 
一、請討論有關創作論述論文，其作品形式、數量、展覽方式，未發表定義及提送審查時間。 
二、本系歷年創作論述論文資料如下表： 

發表時間 學號 姓名 論文名稱 發表形式/發表作品/件數 指導教授

105.07.05 BDM103209 華慧晶 
「編織意象屏東」之創作

論述～編織技法之現代應

用 
立體/編織打包帶/12 件 易毅成 

107.01.12 BDM104214 張雪雁 
仿真與創異─特效化妝美

學應用於影視製作之創作

論述 

表演藝術/特效彩妝/動態

1 件、靜態 3 件 
賀瑞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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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12 BDM104208 李汶珊 
《My Way—異國足球緣》

的創作論述 

影視創作/ Full HD 影片

（1920*1080）/1 部 60
分完整版、1 部分精華版

朱旭中 

111.05.25 BDM109007 鄭雅云 
圖步旅行—鄭雅云水彩明

信片創作論述 
平面/水彩畫/39 件 賀瑞麟 

111.06.30 BDM108213 林虹慈 
普普藝術風格數位插畫運

用於文創商品設計之創作

論述 
立體、平面/插畫/15 件 陳運星 

111.07.06 BDM108203 廖俊彥 
訂製裡的人性化—木質家

具創作論述 
立體/木質家具/10 件 朱旭中 

111.07.07 BDM105101 賴于璇 臺灣客家獅創作論述 平面/電腦繪圖/15 件 賀瑞麟 

三、檢附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如【附件 2】。 
擬辦：將討論後之結果，修正「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後，

提送 111 學年度第 2 次系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有關於作品類型及數量的討論，作品展現方式若為表演、動畫、新媒體類，須付至少 1 件影

音作品。精準用詞擬於下次系務會議中討論。 
二、有關於作品類型及數量的討論，作品形式不在法規之列，須提送系學術委員會審查。提送審

查時間，須於論文研究計畫審查前提出，並經會議討論通過，始得提出論文研究計畫審查。 
三、關於未發表的定義，學生於就學內完成之作品於校外發表或參賽後是否可使用於創作論述論

文作品，適妥性擬於下次系務會議中討論。 
四、關於提送審查時間，展覽方式（含地點）須提送系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可施行。提送審

查時間，須於展覽前兩週完成。 
提案三                                              提案人：林思玲 
案由：有關本系星期五教師排課方式，請討論。 
說明： 
一、為確保大學部及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學生選課權益，請老師能於星期五排課。每位老師 2 個

學期中至少於星期五排課 1 次。                                                           
二、若老師因不可抗拒因素於應排課之週期內無法排課，可於排課前申請延後，延後以 1 次為限。 

擬辦：通過後，於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始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追朔至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適用。 

伍、臨時動議：無。 
陸、結語：下次系務會議討論有關本系「文化資產保存與活用中心」及「地方創生與城鄉治理中心」

中心主任、辦法修改等規範，及本系 2023 年文化創意產業永續與前瞻研討會時間、主題議

程等相關工作。 
柒、散會：同日下午 13 時 40 分。 





2020-01-30 修訂 

國立屏東大學 新增課程申請表 

開課單位名稱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申請日期 111 年 9 月 1 日

課程中文名稱 動態視覺設計 選 修 別 □必修 ■選修

課程英文名稱 motion graphic design 

總學分數/時數 3/3 
每學期開課學分數/

時數 
3/54 

課程類別/學科領域 專業課程/設計實務 

預訂開課年級 
■ 大學部

□ 研究所
三 年級 下 學期 

開設本課程需要性 

近幾年動態影像 Motion Graphics 發展，促使更多文化、設計、藝術、商品相

關產業紛紛將動態設計做為其在展演、行銷、推廣的延伸類型。因此，如何將

靜態設計及文化創意視覺文本，應用例如動畫、視覺特效、動態圖像、影音敘

事..等動態模式，進行轉譯成為新媒體的數位應用，是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知

識技能。 

開設本課程教師所

需之專業背景 

具備視覺設計、動態圖像製作、多媒體整合實作等相關專業背景。 

本校是否已開設 

相 關 課 程 

□ 是；課程名稱/開課單位：

■否

需配合之儀器設備 

、圖書及教學資源 

■ 有；需求如下：

電腦教室設備及影音製作相關軟體。 

□ 無特殊需求

教

教學目標

培養學生視覺圖像應用及動態設計的知識及技能，擴展視覺動態創作能力，提

升未來職場專案工作整合多元應用能力。讓學生得以運用靜態文化素材的核心

概念，進階結合動態的表現來傳達訊息，可呈現應用之領域為各類動態圖像、

廣告、影音形象包裝或複合媒材應用，目標在於培育視覺動態整合設計的跨域

人才。

附件1



2020-01-30 修訂 

學

大

綱 課程綱要

一、動態視覺設計的概念、流程與方法。

二、各類動態設計與多媒體實務運用與技術。

三、文化創意應用於整合動態實務。

四、進階產業趨勢與未來發展。

第 1 週：課程介紹、動態設計概述 

第 2 週：平面設計動態化 

第 3 週：何謂 Motion Graphics Design 

第 4 週：動態視覺概念發想流程 

第 5 週：動態視覺設計製作-主視覺 

第 6 週：動態視覺設計製作-元件拆解與演繹 

第 7 週：動態視覺設計製作-後製與影音 

第 8 週：各類動態模式與應用技巧 

第 9 週：期中考 

第 10 週：動態風格與產業實務 

第 11 週：文化展演類動態視覺應用 

第 12 週：商業廣告類動態視覺應用 

第 13 週：包裝形象類動態視覺應用 

第 14 週：互動藝術與動態視覺設計 

第 15 週：介面設計與動態表現 

第 16 週：動態整合設計實作 

第 17 週：動態整合設計實作 

第 18 週：期末發表 

核心能力

培養學生具有動態視覺原創設計能力、設計文化涵養能力及產業實踐能力。

創作力方面:影音創作能力、設計實作能力。 

經營力方面:跨界整合能力、行銷傳播能力。 

文化力方面:文化素養能力。 

授課方式 課堂教學及小組討論

評量方式

1. 平時作業 50%

2. 期中發表 20%

3. 期末成果發表 30%

主要讀本

《動態視覺藝術設計》。奧斯丁蕭著。台北：清大出版社，2018。 
《跟 Adobe 徹底研究 After Effects C》。Brie Gyncild & Lisa Fridsma 著。臺北：
 深石數位。2018。 
《電影鑑賞與創意-心理視覺線與轉化》。張武恭著。台北：新文京出版。2012。
《光．設計》。 Richard Yot 著。台北：積木文化。2021。 
《Vfx Fundamentals》。 Jackson, Wallace 著。Apress。2016。 

註：
1.本案經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中心）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開課單位填寫）
2.本案經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教務處填寫）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103年9月15日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3年9月22日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3年10月9日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年3月6日本校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5月4日本校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5月21日本校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3月2日本校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5月9日本校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6月8日本校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9月28日本校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10月24日本校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11月16日本校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4月11日本校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5月7日本校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6月13日本校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0月30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2月3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2月19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年9月28日本校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年10月12日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年10月21日本校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學系為維持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品質及修業上有共同規範，特依本校碩士班研

究生共同修業辦法規定，訂定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研究生必須修滿三十四學分（外加論文六學分），並符合修業年限規定，於論

文口試通過後，始得畢業。修業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

三、以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加修相關課程至少四學分，選修科目由指導教授視

其論文寫作之需要建議擇定。

四、研究生須依照下列規定辦理選課﹕

(一)一、二年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五學分，最多修十八學分﹔三年級以上每學期

最多修十八學分。如前一學期成績平均九十分以上者，經系主任同意後得

加修一科。加修教育學程者、學分學程者，每學期所選教育學程、學分學程

之課程，亦須內含於每學期修課最高學分上限。

(二)除「論文」外，任何一科至少四人選修，始得開課。 

(三)「論文」一科，一學期三學分，須修習二個學期。 

(四)「專題研討」一科四學分，一學期二學分，須修習二個學期。 

(五)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生補修學分或其他研究生得依其個人之需要到大學部

修習相關課程，其成績均列入碩士班學期成績及畢業成績之計算。但不計

列於畢業學分數。

(六)研究生經系所主任同意後得跨校、系、所（日間班）選修，至多九學分（每

學期至多三學分）。

(七)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辦理學分抵免事宜，至多八學分，且論文及必修

科目不得申請抵免。

附件2



(八)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理數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取得修課證明後，始能畢業。 

(九)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五學分，特殊情形經系主任同意者，不在此 

限。

五、論文指導教授之遴聘及其職責：

(一)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論文

指導教授之聘請，經系主任同意聘請之。

(二)論文指導教授之職責在指導研究生撰寫論文計畫、論文及學業等相關事宜。 

(三)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系專任與合聘教師為原則，每位指導教授至多同時指

導八位研究生為原則。

(四)指導教授之遴選如因研究之需要得聘請協同指導教授共同指導。 

六、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暨審查：

(一)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且修滿規定畢業學分中之百分之六十以上，始得提出

論文研究計畫發表之申請。

(二)本學系研究生得以學術論文或創作論述提出論文計畫。 

(三)論文計畫審查委員為二至三人，指導教授（含協同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

另應加聘一名委員由校內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之，並得視需要聘請校

外委員一人。審查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系主任審定後聘任之。

(四)各學年度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為七

月三十一日，逾期者不予受理。

(五)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須全體委員出席始得進行考試。考試評分以通過、修正後

通過、未通過三項。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含）委員評定未通過時，以不及格

論，評定以一次為限。論文研究計畫審查結果經評定為不及格時，三個月後

得再提出發表申請。

七、論文口試與畢業：

(一)研究生於論文研究計畫通過後，在三個月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任審查

核定，始得舉行口試；如有緊急重要之特殊情況，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任

核定後，亦可提出口試申請，然均須於口試日期十四天前提出申請。

(二)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方式，須於提出學位論文口試申請前，完成畢業創作公

開展演，並提出展出證明。研究生畢業創作作品必須是未發表過之新作品，

且須自行洽妥場地及展期，進行公開宣傳並記錄。畢業創作展演規模須符

合以下任一條件：

1.影視創作或表演藝術類：作品累計長度至少六十分鐘。 

2.平面類：作品大小、材料不拘，至少十五件。 

3.立體類：作品大小、材料不拘，至少十件。 

4.其他：應依系學術委員會審議結果辦理。 

(三)論文口試委員至少三人，除論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外，應有校外委員一人，

其聘請程序依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辦理。

(四)論文口試成績之評定與論文研究計畫審查同。論文口試不及格而依規定仍



可繼續修業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一次不及格者，應予退學。

(五)研究生應於口試十四天前，將論文分送各口試委員及系辦公室各一份，並於

規定時間內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定時限舉行論文口試，視為該學期未畢業。 

(六)指導教授於學生論文口試完畢後，於當日將口試委員評分表等送交系辦公

室。

(七)各學年度論文口試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十五日；下學期為七月十五日。 

(八)通過論文口試後，應遵照口試委員會意見將論文修正，經指導教授審核後依

規定本數印製，連同中、英文摘要及論文電子檔送交系辦公室。

(九)研究生修滿規定學分與通過論文口試者得申請畢業，其上學期最後離校日

期為下學期註冊日；下學期最後離校日期為八月十五日。逾期未辦妥離校

手續者，視同該學期未畢業。

(十)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論文比對系統比對，相似度指數需低於百分之三十，

結果經指導教授簽名後，始得畢業。

八、論文指導教授、論文計畫發表審查委員及論文口試委員與研究生之間有利害關

係時，應予迴避。

九、本學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依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規定，

參與文化產業或客家文化相關學術論文公開發表或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規

定並提出證明，始得畢業。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業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108年10月30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8年12月3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8年12月19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年3月18日本校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9 年 4 月 7 日本校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9 年 4 月 16 日本校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年 10 月 21 日本校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學系為維持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品質及修業上有共同規範，特依本校

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業辦法規定，訂定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研究生必須修滿三十學分，內含論文六學分。並符合修業年限規定，於論文

口試通過後，始得畢業。修業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若未能在四年內修滿應

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論文者，得再延長二年。 

三、以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加修相關課程至少四學分，選修科目由指導教授

視其論文寫作之需要建議擇定。

四、研究生須依照下列規定辦理選課﹕

(一)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五學分，最多修十八學分；三年級以上

每學期最多修十八學分。如前一學期成績平均九十分以上者，經系主任

同意後得加修一科。加修教育學程者、學分學程者，每學期所選教育學

程、學分學程之課程，亦須內含於每學期修課最高學分上限。

(二)除「論文」外，任何一科至少四人選修，始得開課。 

(三)「論文」一科，一學期三學分，須修習二個學期。   

(四)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生補修學分或其他研究生得依其個人之需要到大

學部修習相關課程，其成績均列入碩士班學期成績及畢業成績之計算。

但不計列於畢業學分數。

(五)研究生經系所主任同意後得跨校、系、所（日間班）選修，至多六學分

（每學期至多三學分）。

(六)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辦理學分抵免事宜，至多八學分，且論文及

必修科目不得申請抵免。

(七)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理數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取得修課證明後，始能畢

業。

(八)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五學分，特殊情形經系主任同意者，

不在此限。 

五、論文指導教授之遴聘及其職責：

(一)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

論文指導教授之聘請，經系主任同意聘請之。

(二)論文指導教授之職責在指導研究生撰寫論文計畫、論文及學業等相關事

宜。



(三)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系專任與合聘教師為原則，每位指導教授至多同時

指導八位研究生為原則。

(四)指導教授之遴選如因研究之需要得聘請協同指導教授共同指導。 

六、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暨審查：

(一)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且修滿規定畢業學分中之百分之六十以上，始得提

出論文研究計畫發表之申請。

(二)本學系研究生得以學術論文或創作論述提出論文計畫。 

(三)論文計畫審查委員為二至三人，指導教授（含協同指導教授）為當然委

員，另應加聘一名委員由校內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之，並得視需要

聘請校外委員一人。審查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系主任審定後聘

任之。

(四)各學年度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

為七月三十一日，逾期者不予受理。

(五)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須全體委員出席始得進行考試。考試評分以通過、修

正後通過、未通過三項。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含）委員評定未通過時，

以不及格論，評定以一次為限。論文研究計畫審查結果經評定為不及格

時，三個月後得再提出發表申請。

七、論文口試與畢業：

(一)研究生於論文研究計畫通過後，在三個月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任審

查核定，始得舉行口試；如有緊急重要之特殊情況，經指導教授同意及

系主任核定後，亦可提出口試申請，然均須於口試日期十四天前提出申

請。

(二)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方式，須於提出學位論文口試申請前，完成畢業創

作公開展演，並提出展出證明。研究生畢業創作作品必須是未發表過之

新作品，且須自行洽妥場地及展期，進行公開宣傳並記錄。畢業創作展

演規模須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1.影視創作或表演藝術類：作品累計長度至少六十分鐘。 

2.平面類：作品大小、材料不拘，至少十五件。 

3.立體類：作品大小、材料不拘，至少十件。 

4.其他：應依系學術委員會審議結果辦理。 

(三)論文口試委員至少三人，除論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外，應有校外委員一

人，其聘請程序依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辦理。

(四)論文口試成績之評定與論文研究計畫審查同。論文口試不及格而依規定

仍可繼續修業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一次不及格者，應予退學。

(五)研究生應於口試十四天前，將論文分送各口試委員及系辦公室各一份，

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定時限舉行論文口試，視為該學

期未畢業。

(六)指導教授於學生論文口試完畢後，於當日將口試委員評分表等送交系辦



公室。

(七)各學年度論文口試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十五日；下學期為七月十五

日。

(八)通過論文口試後，應遵照口試委員會意見將論文修正，經指導教授審核

後依規定本數印製，連同中、英文摘要及論文電子檔送交系辦公室。

(九)研究生修滿規定學分與通過論文口試者得申請畢業，其上學期最後離校

日期為下學期註冊日；下學期最後離校日期為八月十五日。逾期未辦妥

離校手續者，視同該學期未畢業。

(十)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論文比對系統比對，相似度指數需低於百分之三

十，結果經指導教授簽名後，始得畢業。

八、論文指導教授、論文計畫發表審查委員及論文口試委員與研究生之間有利害

關係時，應予迴避。

九、本學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依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規

定，參與文化產業相關學術論文公開發表或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規定並

提出證明，始得畢業。

十、碩士在職專班之碩士論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其採計基準、應繳送資料

及報告內容另訂之。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業辦法及相關規定辦

理。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